湄洲湾港2026年宣传推广服务项目

市场询价邀请函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拓展湄洲湾港口宣传矩阵，全面立体展现湄洲湾港跨越发展的生动实践，传播湄洲湾港口发展新故事，现就湄洲湾港2026年宣传推广服务项目进行市场询价，本项目基本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采购单位：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

（二）采购标的：

1.舆情监测与处置。负责7*24小时全网日常监测和人工辅助判定，对湄洲湾港辖区舆情信息进行数据分析研判和信息归纳汇总，形成舆情信息季报、年报。持续跟踪湄洲湾辖区重要舆情事件，并提供处置对策、专项快报和调研分析报告。当出现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时，提供专家服务，负责草拟新闻通稿和评论性文章并在主流媒体刊发。组织开展突发事件舆情培训和研讨。
2.新媒体运营与短视频推广。利用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完成6期短视频制作，并做好内容策划、编辑发布、活动推广与数据运营，其中通过国家级媒体平台推发不少于3条。
3.利用权威电视栏目宣传。在省级电视台进行电视资讯宣传不少于10条（至少5条不同题材）。

4.推发稿件。利用省级主流媒体网站、新闻客户端或第三方平台账号推发稿件不少于60条。通过国家级媒体平台推发稿件不少于25条。
5.在国家级行业主流报刊推广系列报道宣传。其中在头版深度报道不少于2篇，消息报道不少于10篇。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购预算65万元，超过视为无效报价。

2.参加报价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与宣传服务相适应的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请报价单位于2026年3月 24 日17:30前将报价文件提交至我中心。

纸质材料送达地址为：泉州市泉港区南山中路17号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7楼

电子文档接收邮箱为：mzwgkjbgs@126.com

4.报价文件应包含：报价函；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格式详见附件，上述资料的复印件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将不予受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晨阳          电    话：15880135210     

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

                          202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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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项目明细
	拟响应
	单价
	单项总价

	舆情监测与处置
	负责7*24小时全网日常监测和人工辅助判定，对湄洲湾港辖区舆情信息数据分析研判和信息归纳汇总。形成舆情信息季报、年报。持续跟踪湄洲湾辖区重要舆情事件，并提供处置对策、专项快报和调研分析报告。当出现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时，提供专家服务，负责草拟新闻通稿和评论性文章并在主流媒体刊发。组织开展突发事件舆情培训和研讨。
	1年
	
	

	新媒体运营与短视频推广
	利用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完成6期短视频制作，并做好内容策划、编辑发布、活动推广与数据运营，其中通过国家级媒体平台推发不少于3条。
	6条
	
	

	利用权威电视栏目宣传
	在省级电视台进行电视资讯宣传不少于10条（至少5条不同题材）。
	10条
	
	

	推发稿件
	利用省级主流媒体网站、新闻客户端或第三方平台账号推发稿件不少于60条。通过国家级媒体平台推发稿件不少于25条。
	60条
	
	

	在国家级行业主流报刊推广系列报道宣传
	在头版深度报道不少于2篇
	2篇
	
	

	
	消息报道不少于10篇
	10篇
	
	

	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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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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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